附件4：             
[bookmark: _GoBack]市政设施建设类承诺书
    根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山东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山东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济宁市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本单位为申请市政设施建设类项目，作出如下承诺：
一、申请人申请市政设施建设类的理由是合法且必要的；
二、申请人已经通过合法有效渠道充分了解并确认了申请市政设施建设类附近的供水、电力、燃气、排水、热力、通信（包括移动、联通、电信、网通、铁通、广电以及国防光缆）等管线设施，已经合理规划并确保不破坏、不影响有关管线设施；
三、申请人承诺在施工现场设置符合文明施工要求的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保障行人和交通车辆安全；
四、申请人承诺工程竣工后及时清理现场、依据城市道路挖掘修复有关技术规范在批准时段内恢复城市道路原状；
五、申请人承诺施工过程中保持城市环境卫生，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施工扬尘；
六、申请人承诺对明显影响交通的城市道路挖掘行为提前制定导流方案并报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七、涉及城市绿化的，服从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管理。
八、涉及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服从业务主管部门管理。
申请人对以上承诺事项负责。如承诺不实或不履行承诺，申请人自愿接受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自愿承担相应的失信惩戒等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字：        
申请单位：（章）                                     
                                           年  月  日 
